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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熹蒙学思想是朱熹对传统蒙学思想的独特思考，体现出朱熹思想的独特价值，也由此具有了区别于

其他蒙学思想的独特特征，即“理学性”与“实学性”。“理学性”意味着朱熹蒙学思想是对“理”的理论发挥与

现实拓展，而“实学性”意味着朱熹蒙学思想又体现出朱熹对“理”的独特理解和现实运用。而以“理”来考察蒙

学思想及其实践，这也正是朱熹蒙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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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朱熹蒙学思想是朱熹对传统蒙学思想的理性思考，

充分展现出朱熹作为理学家特有的思维方式，也使得朱

熹蒙学思想呈现出有别其他蒙学思想的特有思想样态。

这种独特性表现有二：一是理学性，在朱熹理学式思维

方式的积极运用下，朱熹蒙学思想所研究和践履的“文

化传统”不再只是停留于具体的、基础的、或粗浅的知

识或技艺，而是跟“大学”所涉及的内容一样同是“一

理”或“此理”的具体显现，“小学”与“大学”贯通

为一，“小学”也有大道理，与“大学”一样蕴涵深刻

的社会性教化意蕴；二是实学性，朱熹理学是“实学”

或“实践哲学”，“理”是“实”的，具体着落于宇宙

间所有事事物物之中，“事”是“穷理”的重要路径或

重要对象，小学对“事”的重视则是这种实学精神的重

要体现和实践运用，而小学对“事”的关注也使得朱熹

理学的实学精神或实践哲学特征得以具体落实，于此蒙

学或小学彰显出其作为社会性教化和个体自我教化重要

实践形式的价值和意义来，而这也是与朱熹理学的实学

品格相契合的，也是朱熹蒙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一、理学性：朱熹蒙学思想的基本思维特质

蒙学在内容上极为“平常”，只是些日常礼仪规

范、日常生活知识等，如朱熹说：“小子之学，洒扫、

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御、书、数之

文是也”；在形式上，也极为“易简”，无非是些通俗

文本的诵读记忆、行为规范的日常训练等，朱熹说：

“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

之类作段子亦可”。

但是，作为社会性教化活动的重要实践形式，蒙学

形式上的“易简”不是它的劣势，反而会让它能够为更

多社会成员以更为容易接受的形式而接受、掌握和使

用，取得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社会教化效果。与我们

熟悉的那些充满思辨性、创见性的思想家式的思想形态

不同，蒙学指向的是一种“共同的”、“普遍的”思

想，这种思想体现着所有社会成员共同价值观念、生活

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的；它既现实地彰显出社会存在本身

之存在合法性，又始终证成着所有社会成员存在之合法

性与行动之有效性的；它始终现实地存在于所有社会成

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日用而不知”、弗知

则不可得。与此同时，与思想家式思想强调对常识、历

史、传统等的“批判”、“突破”与“超越”不同，这

种“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更为强调对常识、历

史、传统等的肯定、传承与延续。这种“共同的”、

“普遍的”思想，用我们更为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指称

“文化传统”，这些在朱熹蒙学实践或“小学”中以

“平常之物”、“日常之事”等形式出现，以“理”观

之，不再“平常”、“日常”，而皆是“理一”的现实

“分殊”，都是“此理”、“一理”的具体显现。

因此，蒙学或小学所涉及的那些“平常之物”、

“日常之事”则不仅仅是某些日常生活需要熟悉的东西

或简单的道理，而也是蕴含于“理”于其中的，只是因

为蒙学实践所传授的对象的特殊性（理性思维能力较弱

的儿童或成人等），而只是以识“物”、讲“事”的形

式来讲“理”，以“理”观之，“蒙学”或“小学”与

“大学”不是二种工夫或二段工夫，而是一种工夫的

两个具体阶段而已。《朱子语类》载：“问：‘大学

与小学，不是截然不为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

其理，以尽其事否？’曰：‘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

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

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古人于小学

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

彩。’”

人入小学，通过小学或蒙学内容的学习，通过

“物”或“名物”的学习而构建起初步的关于宇宙、世

界、社会、人生等一般性解释，也通过对“事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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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事兄、处友等事”的不断学习与演习而形成合宜的

行为规范，“理”虽然已经在这些“物”或“事”中，

但是，此时个体由于年龄、智力思维能力和受教化程度

等原因未必能够充分“发明此事之理”，因此，“只是

教他依次规矩做去”，到了“大学”阶段，虽然个体还

是如此这般地“依次规矩做去”，但是个体已经能够充

分“发明此事之理”，能够明其所以然。值得注意的

是，“发明此事之理”也不是“大学”之目的所在，而

只是途径或手段，只是为了更好在“大学”阶段保证个

体的社会性教化活动和自我教化实践更好地开展，“依

次规矩做去”仍然是个体认识活动、实践活动的目的所

在，“知”仍然要着落于“行”的。朱熹说：“知、行

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

先；论轻重，行为重。”

作为可为更多社会成员易于接受的社会性教化形

式，蒙学不断地将儒学原则现实地带入更多社会成员日

常生活之中，塑造着这些“受了教化”的社会成员的日

常生活方式，蒙学也日益呈现出儒学化倾向，蒙学的实

学精神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学性色彩。刘华荣先生曾指

出：“‘童蒙读物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为广大

村夫俗子、黄口小儿所口诵心传，使高深的儒家性理精

义俗化普及于民间，将封建的伦理说教转换为人们日常

生活的行为规范要求，从客观上促进了精英文化向大众

文化的转变。’从而顺理成章地发挥出了儒家思想文化

的社会教化使命和价值导范功能。”

因此，通过蒙学或小学之类的社会性教化活动，

“理”得以着落于实处，“理”也由儒家或理学家之

“理”而“世俗化”、“生活化”为普适于全体社会成

员的“公共之理”，由此，原本饱含儒家价值取向的道

德规范、行为规范等也不再只是特属于儒家学者的行

为方式、生活方式，而成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当然之

责”，相应地，原本由理学家“世俗化”、“生活化”

其高深思想而展开的蒙学教育不再只是某种外在于民众

生命之外的知识或观念的学习，而成为“本己”的事

业，社会性教化与自我教化于此得以贯通为一，而蒙学

也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合宜的行为规范、普适的文化底色

构建之重要形式。

二、实学性：朱熹蒙学思想的主题特性

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具有实学精神，这种实学精

神表现在于蒙学对于日常礼仪、基础知识等的关注与强

调，更重要地，还在表现在对所有社会成员都现实地生

活于其中的、并始终为其所规范的“文化传统”的关

注；随着朱熹等理学家不断将儒家原则注入“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世界”，在朱熹蒙学思想及其实践中，这一

“文化传统”也日益呈现出浓厚的儒家性特征来，尤其

是对名教纲常、人伦道德的强调；与此同时，构成朱熹

蒙学思想及其实践的基本要素的“事”又是“此理”之

具体分殊，“事”的思想中又蕴涵着朱熹对“理”的理

解与探索，由“事”而来的蒙学也融入有理学之见解，

这也与朱熹理学作为一种“实学”或“实践哲学”相契

合的，也彰显朱熹理学内蕴的实践品格。

以“理”视之，“理”在“事”中，“事”是“理

一”的具体分殊或现实显现。但是，在以朱熹为代表的

理学家那里，“理”是“实理”，是有别于佛老“空

理”的，是以儒家名教纲常伦理为其基本内容、以儒家

价值取向为其价值取向的“理”。因此，作为蒙学教育

内容的“物”、“事”则不是某些“客观性”知识，而

在此意义上也是“主观的”，代表着以朱熹为代表的宋

代理学家或儒家学者眼中的“世界”。葛兆光先生曾指

出：“宋代的士绅阶层常常是通过家规、家礼、族规、

乡约之类的规定，通过童蒙读物的传播，甚至通过祭祀

以及仪式中常常有的娱乐性戏剧、说唱，把上层人士的

知识、思想与信仰，广泛地传递到民众之中，并且也在

这种普遍的对于文明的认同中，赋予了仿佛代表着文明

的秩序（国家）以合理性。”

在这种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名教纲常为其基本价值取

向和行为原则“文明秩序”中，人们始终生活于其中、

且以之作为自己所有行为合宜性标准的“文化底色”。

人们以之认识世界，赋予事物在这一新形成的“世界”

以特殊的存在意义，如“民胞物与”、“人之初，性本

善”等；人们以之改造世界，以自己的合宜的行为及其

行为规范来构建起合宜的人伦关系或人际关系。在这一

过程中，蒙学由于内容之“平常”、形式之“易简”、

受众之“宽泛”等而承担起更多的教化之任务。

随着朱熹等宋儒持续地将儒家原则注入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世界，儒家原则日益成为这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世界或“文化传统”之“正统”，也成为我们解释世界

的基本价值根据和开展实践活动的基本指南，“人之

初，性本善”、“天理存，人欲灭”等儒家价值判断标

准也开始日益成为普遍的价值原则，并日益显露出它对

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力。

朱熹蒙学以日常之“事”、“物”为学习对象，但

是，这些是经过理学家思想改造的“事”、“物”，是

经过蒙学教材编纂者或蒙学活动实行者“有意识”地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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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之后的“事”、“物”，也就是说，蒙学意义上的

“事”、“物”本身就是蕴涵着“教化”内涵的。

朱熹在《小学序》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

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其讲而习之于幼稚

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

也。”这些“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

友之道”虽是“小学”之“事”，却是“所以为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天下事无大无小，无一

名一件不是此理之发现”。甚至于这些蕴涵教化内涵的

“事”也“必使其讲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

化与心成”。学习有次第，也需要客观地对待成长的阶

段性，这也是教化之“实”的重要表现。朱熹说：“若

初学，又如何便去讨天地高深、鬼神幽显得？”即使小

学或蒙学的“事”事实上已经蕴涵儒家教化于其中，

“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底道理在。大

学，只是推将开阔去。向来小时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

一个坯素相似”，“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定，已自是

圣贤坯璞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

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人们通过蒙学或

小学而学会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

亲友之道”，“皆存个大学大事底道理在”，似“一个

素”，“自是圣贤坯璞”，只是少了些“圣贤许多知

见”，而这些“知见”也是不适合对童蒙或未受教化的

成年进行早期传授的。

“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

而不可躐；理无大小，故随所处而皆不可不尽。”，

“这道理处处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这道理；接

宾客，是接宾客道理；动静语默，莫非道理；天地之

运，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也就是说，蒙学或小学与

大学的区别，不在于“理”上，而是在“事”上，而这

种区别更多来自学习的阶段性和人们成长的阶段性。

再就蒙学或小学之“事”来看，“蒙学”之“事”

虽小，是人们日常之“事”，而这些日常之“事”是无

论儿童、未受教化的成年人还是已受教化的成年人等都

要实践的，“理”无不在这些“事”中，从而，小学以

“事”为中心而开展社会性教化活动，也正是将儒家教

化具体地、现实地着落于人们日常，这也是儒家教化的

基本要求和重要内核，而也是朱熹思想的基本精神，所

以，在蒙学实践中，朱熹极为关注这些“事”能否涵盖

日常所有方面，也极为关注这些“事”所蕴含的“理”

是否符合儒家道德规范原则。如朱熹在《童蒙须知》在

内容上“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

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但在《童蒙须

知》结语处特意交代：“杂细事宜，品目甚多，姑举其

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

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

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衣服冠履”、“语

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

宜”等，朱熹都将儒家原则带入这些平常之“事”，赋

予其以儒家教化意蕴，也使人们可以按照儒家日常规范

要求来开展合宜的日常行为，而熹只说这些是“姑举其

略”，虽是谦辞，但也能看出蒙学或小学事实上涉及的

“事”涵盖面远不止于此，这些只是“大概具矣”，也

是就“近处”、“日常”来说的。但是，虽然只是“其

略”，是“大概具矣”，但无损其儒家教化价值和意

义，“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也必然能

够“读圣贤之书”，而“恢大此心”，现实在成就自我

教化，最终“入于大贤君子之域”。也在此意义上，朱

熹蒙学的价值与意义远不止于儿童或未受教育的成年人

的启蒙教育或基础教育，而是浸润其理学精神的，是其

理学之“实学”特征的重要体现，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

实践价值。

结语

以“理学”来考察朱熹蒙学思想及其实践，因其对

“理”的独特思考，尤其是“理”与“事”（物）关系

的理学思考，朱熹蒙学不再只是具体知识或技艺的现实

教学，而是其理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儒家教化思

想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又由于蒙学对“事”的关注

与强调，“理”得以“事”而显，也因“事”而成教，

“理”得成“实”，化为“日常”之“理”、“公共”

之“理”，将儒家教化着落于实处，体现出朱熹理学的

实学品质，而这也是儒家教化精神之实践性特质的重要

体现，具有深刻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路薇.理学视阈下的朱熹诗歌思想与书法理论探

析[J].河池学院学报，2021，41（5）：7.

作者简介：张锦波，男，1984年，安徽大学哲学学

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等。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联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

题项目“新安理学家蒙学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阶段

性成果。


